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勞訴字第408號

原      告  林承謙 

法定代理人  黃薏庭 

訴訟代理人  林晉佑律師

被      告  睿騰國際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賴宥瑀 

訴訟代理人  許俊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5月

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拾萬柒仟柒佰伍拾玖元，及自民國一百

一十一年三月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拾萬柒仟柒佰伍拾

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給付

原告新臺幣（下同）914,32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1年1

2月28日減縮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613,543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見本院第413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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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為訴外人林子凱之子，且為其唯一繼承人，林子凱於

108年8月29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大理石廠之業務，勞

工保險（下稱勞保）投保薪資為30,300元，投保期間為10

8年8月29日至109年4月17日。林子凱於108年9月25日上午

11時5分許，為執行公司業務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之普

通重型機車，行經新北市八里區臨港大道與商港九路前路

口處，因道路坑洞且未有相關警告標誌告知用路人，致林

子凱不慎自摔，送醫後因創傷性硬腦膜下出血昏迷不醒，

嗣於109年9月18日於長照機構亡故（下稱系爭職災事

件）。上開事故屬於職業災害，而被告自108年9月25日職

災事故發生後均未給付原告任何醫療費用。

（二）勞工職業災害補償之性質非損害賠償，而為法定補償責

任，採無過失責任主義，不問雇主有無故意過失皆負補償

責任，受僱人縱與有過失，亦不減損其應有之權利。除資

方已為職災補償給付或有法定抵充之事由，不因他人給付

而滌除被告義務。又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

1項第2款、第3款之原領工資補償及失能補償之構成要

件、補償標準、補償內容均不相同，乃勞工得併為請求之

項目，非競合關係。且被告無行使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2

款但書工資終結補償之權利，復無依法終止雙方間勞動關

係，被告應負工資補償義務。原告為本件職業災害之請求

權人，被告應給付原告613,543元，即詳如附表所示之項

目及金額。

（三）爰依民法第486條前段、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基法

第59條第1項第1、2款、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

例）第31條第1項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

原告613,5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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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1款，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

378,488元，惟該費用已由林子凱之姊夫黃英修支付，並

非由原告或其法定代理人支付，已無需再給付醫療費用，

且遠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揚公司）已分別給

付賴淑貞5,165,059元、黃薏庭1,300,000元之和解金，與

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1款規定「必需」之醫療費用為補償

要件，顯有未合。原告亦未證明其主張醫療費用之必需性

及補償範圍標準及依據，故原告主張之醫療費用不足採

信。

（二）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請求被告給付390,870元之工

資補償，惟依勞基法第59條第2項之意旨，若符失能給付

標準者，則不符工資補償之規定。林子凱已領取勞工保險

失能給付1,818,000元，自不符工資補償之規定。況依勞

基法第59條，因被告繳交費用，使林子凱得獲勞工保險之

失能給付補償，已足抵充原告此工資補償之請求。

（三）被告以前詞置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林子凱於108年8月29日之勞保投保薪資為30,300元，投保

期間為108年8月29日至109年4月17日。

（二）被告於109年4月18日至109年9月18日止並未為林子凱投保

勞保，亦未按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1項提撥不低於勞

工每月工資6%之勞工退休金。

（三）被告自108年9月25日職災事故發生後並未給付原告任何醫

療費用。

（四）林子凱已領取勞保醫療給付800元、傷病給付179,268元、

失能給付1,818,000元。

（五）林子凱於108年9月25日發生之車禍事故屬於職業災害。　

四、得心證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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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件兩造爭執之點在於：（一）原告依照民法第486條前

段、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1、2

款、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等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

給付職災醫療費用補償（378,488元）、108年8、9月工資

（28,280元）、原領工資補償（183,322元）、未提撥之勞

工退休金（23,453元），是否有理由？（二）被告所為：

「1、職災醫療費用補償，非由原告或其法定代理人所支

付，且原告已與訴外人遠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請求，欠

缺醫療費用補償必要性；2、原告領取之『勞工保險失能給

付』1,818,000元得以抵充原告之『原領工資補償』數額」

之抗辯，是否有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原告依照民法第486條前段、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勞

基法第59條第1項第1、2款、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等請求

權基礎，請求被告給付職災醫療費用補償（378,488

元）、108年8、9月工資（28,280元）、原領工資補償（1

83,322元）、未提撥之勞工退休金（23,453元），是否有

理由？

　 1、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

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

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

予以抵充之：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

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

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

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第1款、

第2款定有明文。據此可知，「職業災害」包括勞工因執

行職務而遭遇之「職業傷害」，及因長期執行職務而罹患

疾病之「職業病」兩種，但惟職業災害勞基法並未加以定

義，然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5款款則定有：「職業災

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

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

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之規定，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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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同條第2-4款：「二、勞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

者。三、雇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四、事業

單位：指本法適用範圍內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及

第4條：「本法適用於各業。」規定，及勞基法第59條職

業災害補償之立意，無非係因近代的事業經營，由於機械

或動力的使用，或由於化學物品或輻射性物品的使用，或

由於工廠設備的不完善，或由於勞工的工作時間過長或一

時的疏失，都可能發生職業上的災害，而致使勞工傷病、

死亡或殘廢。勞工一旦不幸遭受職業上的災害，往往使勞

工及其家屬的生活，陷於貧苦無依的絕境，固令由雇主負

賠償或補償的責任。是以職業災害之認定標準，須具備：

(1)「職務遂行性」：即災害係勞工基於勞動契約，在雇

主指揮監督之下執行職務之過程中所發生；(2)「職務起

因性」，即該災害與勞工所擔任之業務間存在相當因果關

係，亦即勞工因就業場所或作業活動及職業上原因所造成

之傷害。

　 2、經查，原告主張林子凱前於於108年9月25日上午11時5分

許，為執行公司業務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之普通重型

機車，行經新北市八里區臨港大道與商港九路前路口處，

因道路坑洞且未有相關警告標誌告知用路人，致林子凱不

慎自摔，送醫後因創傷性硬腦膜下出血昏迷不醒，嗣於10

9年9月18日於長照機構亡故，應屬職業災害等情，乃為兩

造所不爭執，已如前揭不爭執事項（五）所示，且林子凱

於系爭職災事件發生後，業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

保局）申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職業傷害失能給付、職災

醫療給付，經該局核定並發給前揭給付金額等情，亦如前

揭不爭執事項（四）所示，亦有勞保局111年3月21日保職

傷字第11113009060號函文及所附原告傷病給付、失能給

付、職業災害自墊醫療費用核退等申請書等件影本存卷可

考（見本院卷第105頁至第115頁）。衡諸林子凱於系爭職

災事件發生時，係受雇於被告公司，擔任大理石業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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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而為執行公司職務，始騎乘機車前往前揭事故地點，

而發生前揭事故受有傷害，終致死亡，揆諸前揭解釋，應

屬職業災害。原告為林子凱之子，亦為其唯一之繼承人等

情，亦有原告之戶籍謄本、林子凱除戶謄本、死亡證明

書、繼承系統表等件影本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23頁至第

27頁、第75頁），自得本於繼承之法律關係，並依林子凱

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法律關係請求給付工資、勞基法第59

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給付醫療費用補償、原領工資補

償及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請求被告負未提撥勞工退休

金之損害賠償責任。

　 3、茲就原告之各項請求金額分別審酌如下：

　 （1）職業災害醫療費用補償部分：

　　   A、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

時，雇主應依左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

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

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

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

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勞基法

第59條第1款定有明文。經查，系爭職災事件確屬職

業災害，被告對於林子凱所受傷害為系爭職災事故所

致，亦不爭執，則原告主張被告就林子凱因職業災害

所受前揭傷害而支出之必要醫療費用，應依勞基法第

59條第1款規定負補償責任，自屬有據。

       B、經查，原告主張如附表編號1所示支出金額，共計37

9,288元均屬醫療費用等情，有馬偕醫院醫療費用繳

費證明、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住院醫療費用證明書等件

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77頁至第103頁、第131頁至第

145頁）。考諸前揭繳費證明內容所載，林子凱在上

開醫療院所就醫期間支出之費用包括病房費、診察

費、藥品費、手術費等項目，應係就林子凱因系爭職

災事故所受傷害後接受之治療，堪認與系爭職災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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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當因果關係，應認原告業已舉證證明為必要之醫

療費用。至林子凱在馬偕醫院所支出之證明書費580

元、490元、280元、1130元、700元、170元、100

元、70元，在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支出之證明書費245

元、165元、280元、575元、635元，上開總計5,420

元部分，因原告就此部分與醫療有何關連性未能舉證

證明，應予剔除。則除上述剔除項目外，另扣除原告

申請核退職業災害自墊醫療費用800元（見本院卷第1

06頁、第113頁），其餘經核均係系爭職災事故所致

傷害之必要醫療費用。是原告請求被告補償上開必要

醫療費用373,068元（計算式：379,288－5,420－800

＝373,068），洵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

由。

　 （2）原領工資補償部分：

　　   A、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

時，雇主應依左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

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

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

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

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

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三款之殘廢給付標準

者，雇主得一次給付四十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

項工資補償責任，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定有明文。是

依前述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前段規定，勞工因遭遇職

業災害而致傷害，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即應按

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又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

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請求雇主補償工資，以在

醫療中者為限。如已治療終止，經指定之醫院診斷，

審定其身體遺存殘廢者，則得依同條第3款請求雇主

給付殘廢補償，不得再請求雇主補償治療終止後之工

資（最高法院95年台上第1913號判決參照）。又依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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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規定，同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原

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一日正常工作時

間所得之工資。

　　　 B、原告主張本件其原領工資之金額，依其遭遇系爭職災

事故前1個月之工資，以每月投保薪資30,300元，日

薪應以1,010元計算等節，乃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原

告主張受有職業傷害之前1個月之日薪為1,010元，堪

以認定。又原告主張之醫療期間為自108年9月26日起

至109年9月18日止，共計359日，亦為被告所未爭

執。是原告得請求自上開期間，共計359日之原領工

資補償數額為362,590元（計算式：1,010×359＝362,

590），扣除林子凱自勞保局領得之傷病給付179,268

元，被告得抗辯抵充（見本院卷第105頁），原告尚

得向被告請求183,322元（計算式：362,590－179,26

8＝183,322）。

　 （3）原告主張被告未給付108年8、9月薪資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就108年8月29日至108年9月25日間，並未

給付林子凱薪資，其薪資金額應以投保薪資30,300元換

算日薪1,010元，被告應給付原告28,280元（計算式：

1,010×28＝28,280）等節，乃為被告所未爭執。是原告

此部分之請求，應有理由。

   （4）原告主張被告應為林子凱提繳勞工退休金部分：

　　　 A、按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

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雇主未依本條

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

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條例第

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勞工遭遇職

業災害，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期間，雇主應以勞動基準

法第五十九條第二款規定之原領工資，依月提繳分級

表按月為勞工提繳退休金，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

亦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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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原告主張被告迄未給付林子凱前揭原領工資補償及10

8年8、9月份之工資，合計390,870元，應依前揭規定

為林子凱提繳勞工退休金，迄未提繳，被告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等情。因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原領工資補

償、108年8、9月份工資等節，業經本院審認如前，

則被告自應就其未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對原告負損害

賠償責任。而本件原告主張林子凱每月之工資為30,3

00元，依月提繳分級表之金額計算，被告原應提繳之

金額為23,089元，原告自得請求賠償之。原告之請求

逾此範圍者，為無理由。

　　 （5）綜上，原告本件得請求之金額合計為607,759元（計

算式：373,068＋183,322＋28,280＋23,089＝607,75

9）；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二）被告所為：「1、職災醫療費用補償，非由原告或其法定

代理人所支付，且原告已與訴外人遠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請求，欠缺醫療費用補償必要性；2、原告領取之

『勞工保險失能給付』1,818,000元得以抵充原告之『原

領工資補償』數額」之抗辯，是否有理由？

　 1、就被告抗辯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請求醫療費用補償

部分，經林子凱之姊夫黃英修給付，亦經遠揚公司給付和

解金額，故林子凱並無必需之醫療費用需補償部分：

　 （1）按雇主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所負之補償責任，係法定補

償責任，此與依民法規定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者不同。

勞基法第60條規定，雇主依同法第59條規定給付之補償

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旨在避

免勞工或其他有請求權人就同一職業災害所生之損害，

對於雇主為重複請求，有失損益相抵之原則（立法理由

參照）。上訴人並非立都公司之受僱人，其受領上開職

業災害傷病給付及失能給付，復非由立都公司負擔保險

費投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所獲得之保險給付。上訴人既

非請求立都公司負勞基法之連帶補償責任，其請求因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9



都公司不法侵權行為所受減少勞動能力之損害，與屬於

原領工資補償及殘廢補償性質之傷病給付、失能給付者

不同，並無重複請求可言（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

076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勞基法第59條補償規

定，係為保障勞工，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經濟發展

之特別規定，性質上非屬損害賠償。且按職業災害補償

乃對受到「與工作有關傷害」之受僱人，提供及時有效

之薪資利益、醫療照顧及勞動力重建措施之制度，使受

僱人及受其扶養之家屬不致陷入貧困之境，造成社會問

題，其宗旨非在對違反義務、具有故意過失之雇主加以

制裁或課以責任，而係維護勞動者及其家屬之生存權，

並保存或重建個人及社會之勞動力，是以職業災害補償

制度之特質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凡雇主對於業務上災

害之發生，不問其主觀上有無故意過失，皆應負補償之

責任，此與侵權行為人必須違反注意義務，而有故意或

過失時始需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不同。是勞基法第59條第

1款所稱「必需之醫療費用」亦屬損失填補型態之一，

應以其支出之醫療費用乃依醫師指示所為之必要性及有

效性之支出，或屬醫療之必要行為，得請求雇主予以補

償，其是否屬必需之醫療費用，自與是否已給付、是否

為勞工自己給付或勞工是否基於其他法律關係已受賠

償，均無關連。又勞基法第59條但書所規定得予以抵充

之前提要件為「支付之費用係由雇主負擔」，旨在避免

勞工或其他有請求權人就同一職業災害所生之損害，對

於雇主為重複請求，有失損益相抵之原則。

　 （2）經查，被告辯稱林子凱前揭支出之醫療費用係由訴外人

黃英修支出，且亦經遠揚公司對原告等人賠償，故非屬

「必需之醫療費用」云云，揆諸前揭解釋，顯然係對於

「必需之醫療費用」之定義及要件有所誤解。本件原告

既已舉證林子凱於馬偕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就醫時

支出之醫療費用，均係基於醫師之醫囑指示治療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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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屬勞基法第59條第1款所指必需之醫療費用，與

何人實際支付、何人給付損害賠償金額毫無關連。又縱

林子凱之前揭醫療費用係由黃英修給付、遠揚公司另對

原告等人依和解契約履行損害賠償責任，因均非被告所

給付，原告就此對被告為本件請求，亦無若何對雇主重

複請求之情事，被告自亦無從抗辯抵充而拒絕給付之餘

地。是被告前揭所辯，殊非可採。而被告另聲明人證，

聲請通知證人即被告抗辯實際支付林子凱醫療費用之黃

英修到庭，即無必要，應予駁回。

　 2、被告抗辯林子凱領得之勞保失能補償，應得抵充原告依勞

基法第59條第2款請求之原領工資補償部分：

　 （1）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

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

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

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勞基法第59條本文、但書定有

明文。

　 （2）被告固抗辯稱林子凱所領得之勞保失能補償，應予抵充

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請求之原領工資補償云云。

惟查，勞基法第59條各款間之補償責任，互相間並無抵

充關係，而就勞保所為給付，亦以性質相同者得始得互

為抵充，如原領工資補償應以勞保傷病給付，失能補償

應以勞保失能給付抵充為是（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

第2076號判決同此意旨）。則本件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

第2款請求之原領工資補償，業已抵充林子凱領得之勞

保傷病給付金額，已如前述。且原告本件亦非依勞基法

第59條第3款請求被告給付失能補償，則被告自無從以

性質與原領工資補償相異之勞保失能給付，對原告本件

請求為抵充之抗辯。是被告此部分所辯，亦無理由。

五、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

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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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

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

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

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

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

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

3條亦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

之給付，既經原告起訴而送達訴狀，被告迄未給付，當應負

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3月10

日（見本院卷第57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86條前段、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

段、第59條第1項第1、2款、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請求被

告應給付607,759元，及自111年3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

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係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應依勞動事件法

第4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

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至原告

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

核與判決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裕涵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7　　日

                              書記官　林怡彣

附表：原告請求（新臺幣/元）
編 請求項目 細項 金額 抵充數額 請求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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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1 醫療費 淡水馬偕142,065元、臺北市立聯合醫院237,223元 379,288 800 378,488

2 原領工資 108/09/26-109/09/18，共359日，以投保日薪1,010

元計算

362,590 179,268 183,322

3 108年8月及

108年9月工資

108/08/29-09/25，共28日，以投保日薪1,010元計

算

28,280 0 28,280

4 勞工退休金提撥 薪資及原領工資補償合計390,870元，以6%計算 23,453 0 23,453

共

計

　 　 793,611 　 613,543

01

(續上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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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勞訴字第408號
原      告  林承謙  
法定代理人  黃薏庭  
訴訟代理人  林晉佑律師
被      告  睿騰國際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賴宥瑀  
訴訟代理人  許俊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5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拾萬柒仟柒佰伍拾玖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三月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拾萬柒仟柒佰伍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914,32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1年12月28日減縮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613,5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第413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揭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為訴外人林子凱之子，且為其唯一繼承人，林子凱於108年8月29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大理石廠之業務，勞工保險（下稱勞保）投保薪資為30,300元，投保期間為108年8月29日至109年4月17日。林子凱於108年9月25日上午11時5分許，為執行公司業務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之普通重型機車，行經新北市八里區臨港大道與商港九路前路口處，因道路坑洞且未有相關警告標誌告知用路人，致林子凱不慎自摔，送醫後因創傷性硬腦膜下出血昏迷不醒，嗣於109年9月18日於長照機構亡故（下稱系爭職災事件）。上開事故屬於職業災害，而被告自108年9月25日職災事故發生後均未給付原告任何醫療費用。
（二）勞工職業災害補償之性質非損害賠償，而為法定補償責任，採無過失責任主義，不問雇主有無故意過失皆負補償責任，受僱人縱與有過失，亦不減損其應有之權利。除資方已為職災補償給付或有法定抵充之事由，不因他人給付而滌除被告義務。又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之原領工資補償及失能補償之構成要件、補償標準、補償內容均不相同，乃勞工得併為請求之項目，非競合關係。且被告無行使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但書工資終結補償之權利，復無依法終止雙方間勞動關係，被告應負工資補償義務。原告為本件職業災害之請求權人，被告應給付原告613,543元，即詳如附表所示之項目及金額。
（三）爰依民法第486條前段、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1、2款、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613,5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1款，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378,488元，惟該費用已由林子凱之姊夫黃英修支付，並非由原告或其法定代理人支付，已無需再給付醫療費用，且遠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揚公司）已分別給付賴淑貞5,165,059元、黃薏庭1,300,000元之和解金，與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1款規定「必需」之醫療費用為補償要件，顯有未合。原告亦未證明其主張醫療費用之必需性及補償範圍標準及依據，故原告主張之醫療費用不足採信。
（二）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請求被告給付390,870元之工資補償，惟依勞基法第59條第2項之意旨，若符失能給付標準者，則不符工資補償之規定。林子凱已領取勞工保險失能給付1,818,000元，自不符工資補償之規定。況依勞基法第59條，因被告繳交費用，使林子凱得獲勞工保險之失能給付補償，已足抵充原告此工資補償之請求。
（三）被告以前詞置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林子凱於108年8月29日之勞保投保薪資為30,300元，投保期間為108年8月29日至109年4月17日。
（二）被告於109年4月18日至109年9月18日止並未為林子凱投保勞保，亦未按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1項提撥不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之勞工退休金。
（三）被告自108年9月25日職災事故發生後並未給付原告任何醫療費用。
（四）林子凱已領取勞保醫療給付800元、傷病給付179,268元、失能給付1,818,000元。
（五）林子凱於108年9月25日發生之車禍事故屬於職業災害。　
四、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兩造爭執之點在於：（一）原告依照民法第486條前段、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1、2款、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等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給付職災醫療費用補償（378,488元）、108年8、9月工資（28,280元）、原領工資補償（183,322元）、未提撥之勞工退休金（23,453元），是否有理由？（二）被告所為：「1、職災醫療費用補償，非由原告或其法定代理人所支付，且原告已與訴外人遠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請求，欠缺醫療費用補償必要性；2、原告領取之『勞工保險失能給付』1,818,000元得以抵充原告之『原領工資補償』數額」之抗辯，是否有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原告依照民法第486條前段、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1、2款、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等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給付職災醫療費用補償（378,488元）、108年8、9月工資（28,280元）、原領工資補償（183,322元）、未提撥之勞工退休金（23,453元），是否有理由？
　 1、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定有明文。據此可知，「職業災害」包括勞工因執行職務而遭遇之「職業傷害」，及因長期執行職務而罹患疾病之「職業病」兩種，但惟職業災害勞基法並未加以定義，然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5款款則定有：「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之規定，參酌同條第2-4款：「二、勞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三、雇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四、事業單位：指本法適用範圍內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及第4條：「本法適用於各業。」規定，及勞基法第59條職業災害補償之立意，無非係因近代的事業經營，由於機械或動力的使用，或由於化學物品或輻射性物品的使用，或由於工廠設備的不完善，或由於勞工的工作時間過長或一時的疏失，都可能發生職業上的災害，而致使勞工傷病、死亡或殘廢。勞工一旦不幸遭受職業上的災害，往往使勞工及其家屬的生活，陷於貧苦無依的絕境，固令由雇主負賠償或補償的責任。是以職業災害之認定標準，須具備：(1)「職務遂行性」：即災害係勞工基於勞動契約，在雇主指揮監督之下執行職務之過程中所發生；(2)「職務起因性」，即該災害與勞工所擔任之業務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亦即勞工因就業場所或作業活動及職業上原因所造成之傷害。
　 2、經查，原告主張林子凱前於於108年9月25日上午11時5分許，為執行公司業務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之普通重型機車，行經新北市八里區臨港大道與商港九路前路口處，因道路坑洞且未有相關警告標誌告知用路人，致林子凱不慎自摔，送醫後因創傷性硬腦膜下出血昏迷不醒，嗣於109年9月18日於長照機構亡故，應屬職業災害等情，乃為兩造所不爭執，已如前揭不爭執事項（五）所示，且林子凱於系爭職災事件發生後，業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申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職業傷害失能給付、職災醫療給付，經該局核定並發給前揭給付金額等情，亦如前揭不爭執事項（四）所示，亦有勞保局111年3月21日保職傷字第11113009060號函文及所附原告傷病給付、失能給付、職業災害自墊醫療費用核退等申請書等件影本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05頁至第115頁）。衡諸林子凱於系爭職災事件發生時，係受雇於被告公司，擔任大理石業務工作，而為執行公司職務，始騎乘機車前往前揭事故地點，而發生前揭事故受有傷害，終致死亡，揆諸前揭解釋，應屬職業災害。原告為林子凱之子，亦為其唯一之繼承人等情，亦有原告之戶籍謄本、林子凱除戶謄本、死亡證明書、繼承系統表等件影本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23頁至第27頁、第75頁），自得本於繼承之法律關係，並依林子凱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法律關係請求給付工資、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給付醫療費用補償、原領工資補償及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請求被告負未提撥勞工退休金之損害賠償責任。
　 3、茲就原告之各項請求金額分別審酌如下：
　 （1）職業災害醫療費用補償部分：
　　   A、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左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定有明文。經查，系爭職災事件確屬職業災害，被告對於林子凱所受傷害為系爭職災事故所致，亦不爭執，則原告主張被告就林子凱因職業災害所受前揭傷害而支出之必要醫療費用，應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定負補償責任，自屬有據。
       B、經查，原告主張如附表編號1所示支出金額，共計379,288元均屬醫療費用等情，有馬偕醫院醫療費用繳費證明、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住院醫療費用證明書等件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77頁至第103頁、第131頁至第145頁）。考諸前揭繳費證明內容所載，林子凱在上開醫療院所就醫期間支出之費用包括病房費、診察費、藥品費、手術費等項目，應係就林子凱因系爭職災事故所受傷害後接受之治療，堪認與系爭職災事故有相當因果關係，應認原告業已舉證證明為必要之醫療費用。至林子凱在馬偕醫院所支出之證明書費580元、490元、280元、1130元、700元、170元、100元、70元，在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支出之證明書費245元、165元、280元、575元、635元，上開總計5,420元部分，因原告就此部分與醫療有何關連性未能舉證證明，應予剔除。則除上述剔除項目外，另扣除原告申請核退職業災害自墊醫療費用800元（見本院卷第106頁、第113頁），其餘經核均係系爭職災事故所致傷害之必要醫療費用。是原告請求被告補償上開必要醫療費用373,068元（計算式：379,288－5,420－800＝373,068），洵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2）原領工資補償部分：
　　   A、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左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三款之殘廢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四十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定有明文。是依前述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前段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傷害，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即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又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請求雇主補償工資，以在醫療中者為限。如已治療終止，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殘廢者，則得依同條第3款請求雇主給付殘廢補償，不得再請求雇主補償治療終止後之工資（最高法院95年台上第1913號判決參照）。又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規定，同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一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
　　　 B、原告主張本件其原領工資之金額，依其遭遇系爭職災事故前1個月之工資，以每月投保薪資30,300元，日薪應以1,010元計算等節，乃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主張受有職業傷害之前1個月之日薪為1,010元，堪以認定。又原告主張之醫療期間為自108年9月26日起至109年9月18日止，共計359日，亦為被告所未爭執。是原告得請求自上開期間，共計359日之原領工資補償數額為362,590元（計算式：1,010×359＝362,590），扣除林子凱自勞保局領得之傷病給付179,268元，被告得抗辯抵充（見本院卷第105頁），原告尚得向被告請求183,322元（計算式：362,590－179,268＝183,322）。
　 （3）原告主張被告未給付108年8、9月薪資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就108年8月29日至108年9月25日間，並未給付林子凱薪資，其薪資金額應以投保薪資30,300元換算日薪1,010元，被告應給付原告28,280元（計算式：1,010×28＝28,280）等節，乃為被告所未爭執。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有理由。
   （4）原告主張被告應為林子凱提繳勞工退休金部分：
　　　 A、按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勞工遭遇職業災害，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期間，雇主應以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第二款規定之原領工資，依月提繳分級表按月為勞工提繳退休金，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亦有明文。　　
　　　 B、原告主張被告迄未給付林子凱前揭原領工資補償及108年8、9月份之工資，合計390,870元，應依前揭規定為林子凱提繳勞工退休金，迄未提繳，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因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原領工資補償、108年8、9月份工資等節，業經本院審認如前，則被告自應就其未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而本件原告主張林子凱每月之工資為30,300元，依月提繳分級表之金額計算，被告原應提繳之金額為23,089元，原告自得請求賠償之。原告之請求逾此範圍者，為無理由。
　　 （5）綜上，原告本件得請求之金額合計為607,759元（計算式：373,068＋183,322＋28,280＋23,089＝607,759）；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二）被告所為：「1、職災醫療費用補償，非由原告或其法定代理人所支付，且原告已與訴外人遠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請求，欠缺醫療費用補償必要性；2、原告領取之『勞工保險失能給付』1,818,000元得以抵充原告之『原領工資補償』數額」之抗辯，是否有理由？
　 1、就被告抗辯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請求醫療費用補償部分，經林子凱之姊夫黃英修給付，亦經遠揚公司給付和解金額，故林子凱並無必需之醫療費用需補償部分：
　 （1）按雇主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所負之補償責任，係法定補償責任，此與依民法規定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者不同。勞基法第60條規定，雇主依同法第59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旨在避免勞工或其他有請求權人就同一職業災害所生之損害，對於雇主為重複請求，有失損益相抵之原則（立法理由參照）。上訴人並非立都公司之受僱人，其受領上開職業災害傷病給付及失能給付，復非由立都公司負擔保險費投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所獲得之保險給付。上訴人既非請求立都公司負勞基法之連帶補償責任，其請求因立都公司不法侵權行為所受減少勞動能力之損害，與屬於原領工資補償及殘廢補償性質之傷病給付、失能給付者不同，並無重複請求可言（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076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勞基法第59條補償規定，係為保障勞工，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特別規定，性質上非屬損害賠償。且按職業災害補償乃對受到「與工作有關傷害」之受僱人，提供及時有效之薪資利益、醫療照顧及勞動力重建措施之制度，使受僱人及受其扶養之家屬不致陷入貧困之境，造成社會問題，其宗旨非在對違反義務、具有故意過失之雇主加以制裁或課以責任，而係維護勞動者及其家屬之生存權，並保存或重建個人及社會之勞動力，是以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之特質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凡雇主對於業務上災害之發生，不問其主觀上有無故意過失，皆應負補償之責任，此與侵權行為人必須違反注意義務，而有故意或過失時始需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不同。是勞基法第59條第1款所稱「必需之醫療費用」亦屬損失填補型態之一，應以其支出之醫療費用乃依醫師指示所為之必要性及有效性之支出，或屬醫療之必要行為，得請求雇主予以補償，其是否屬必需之醫療費用，自與是否已給付、是否為勞工自己給付或勞工是否基於其他法律關係已受賠償，均無關連。又勞基法第59條但書所規定得予以抵充之前提要件為「支付之費用係由雇主負擔」，旨在避免勞工或其他有請求權人就同一職業災害所生之損害，對於雇主為重複請求，有失損益相抵之原則。
　 （2）經查，被告辯稱林子凱前揭支出之醫療費用係由訴外人黃英修支出，且亦經遠揚公司對原告等人賠償，故非屬「必需之醫療費用」云云，揆諸前揭解釋，顯然係對於「必需之醫療費用」之定義及要件有所誤解。本件原告既已舉證林子凱於馬偕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就醫時支出之醫療費用，均係基於醫師之醫囑指示治療而支出，自屬勞基法第59條第1款所指必需之醫療費用，與何人實際支付、何人給付損害賠償金額毫無關連。又縱林子凱之前揭醫療費用係由黃英修給付、遠揚公司另對原告等人依和解契約履行損害賠償責任，因均非被告所給付，原告就此對被告為本件請求，亦無若何對雇主重複請求之情事，被告自亦無從抗辯抵充而拒絕給付之餘地。是被告前揭所辯，殊非可採。而被告另聲明人證，聲請通知證人即被告抗辯實際支付林子凱醫療費用之黃英修到庭，即無必要，應予駁回。
　 2、被告抗辯林子凱領得之勞保失能補償，應得抵充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請求之原領工資補償部分：
　 （1）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勞基法第59條本文、但書定有明文。
　 （2）被告固抗辯稱林子凱所領得之勞保失能補償，應予抵充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請求之原領工資補償云云。惟查，勞基法第59條各款間之補償責任，互相間並無抵充關係，而就勞保所為給付，亦以性質相同者得始得互為抵充，如原領工資補償應以勞保傷病給付，失能補償應以勞保失能給付抵充為是（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076號判決同此意旨）。則本件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請求之原領工資補償，業已抵充林子凱領得之勞保傷病給付金額，已如前述。且原告本件亦非依勞基法第59條第3款請求被告給付失能補償，則被告自無從以性質與原領工資補償相異之勞保失能給付，對原告本件請求為抵充之抗辯。是被告此部分所辯，亦無理由。
五、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原告起訴而送達訴狀，被告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3月10日（見本院卷第57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86條前段、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第59條第1項第1、2款、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請求被告應給付607,759元，及自111年3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係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應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裕涵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7　　日
                              書記官　林怡彣
附表：原告請求（新臺幣/元）
		編號

		請求項目

		細項

		金額

		抵充數額

		請求金額



		1

		醫療費

		淡水馬偕142,065元、臺北市立聯合醫院237,223元

		379,288

		800

		378,488



		2

		原領工資

		108/09/26-109/09/18，共359日，以投保日薪1,010元計算

		362,590

		179,268

		183,322



		3

		108年8月及
108年9月工資

		108/08/29-09/25，共28日，以投保日薪1,010元計算

		28,280

		0

		28,280



		4

		勞工退休金提撥

		薪資及原領工資補償合計390,870元，以6%計算

		23,453

		0

		23,453



		共計

		　

		　

		793,611

		　

		613,543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勞訴字第408號
原      告  林承謙  
法定代理人  黃薏庭  
訴訟代理人  林晉佑律師
被      告  睿騰國際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賴宥瑀  
訴訟代理人  許俊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5月
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拾萬柒仟柒佰伍拾玖元，及自民國一百
一十一年三月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拾萬柒仟柒佰伍拾
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給付
    原告新臺幣（下同）914,32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1年1
    2月28日減縮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613,543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見本院第413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
    揭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為訴外人林子凱之子，且為其唯一繼承人，林子凱於
      108年8月29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大理石廠之業務，勞
      工保險（下稱勞保）投保薪資為30,300元，投保期間為10
      8年8月29日至109年4月17日。林子凱於108年9月25日上午
      11時5分許，為執行公司業務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之普
      通重型機車，行經新北市八里區臨港大道與商港九路前路
      口處，因道路坑洞且未有相關警告標誌告知用路人，致林
      子凱不慎自摔，送醫後因創傷性硬腦膜下出血昏迷不醒，
      嗣於109年9月18日於長照機構亡故（下稱系爭職災事件）
      。上開事故屬於職業災害，而被告自108年9月25日職災事
      故發生後均未給付原告任何醫療費用。
（二）勞工職業災害補償之性質非損害賠償，而為法定補償責任
      ，採無過失責任主義，不問雇主有無故意過失皆負補償責
      任，受僱人縱與有過失，亦不減損其應有之權利。除資方
      已為職災補償給付或有法定抵充之事由，不因他人給付而
      滌除被告義務。又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
      項第2款、第3款之原領工資補償及失能補償之構成要件、
      補償標準、補償內容均不相同，乃勞工得併為請求之項目
      ，非競合關係。且被告無行使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但
      書工資終結補償之權利，復無依法終止雙方間勞動關係，
      被告應負工資補償義務。原告為本件職業災害之請求權人
      ，被告應給付原告613,543元，即詳如附表所示之項目及
      金額。
（三）爰依民法第486條前段、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基法
      第59條第1項第1、2款、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
      ）第31條第1項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
      告613,5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1款，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
      378,488元，惟該費用已由林子凱之姊夫黃英修支付，並
      非由原告或其法定代理人支付，已無需再給付醫療費用，
      且遠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揚公司）已分別給
      付賴淑貞5,165,059元、黃薏庭1,300,000元之和解金，與
      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1款規定「必需」之醫療費用為補償
      要件，顯有未合。原告亦未證明其主張醫療費用之必需性
      及補償範圍標準及依據，故原告主張之醫療費用不足採信
      。
（二）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請求被告給付390,870元之工
      資補償，惟依勞基法第59條第2項之意旨，若符失能給付
      標準者，則不符工資補償之規定。林子凱已領取勞工保險
      失能給付1,818,000元，自不符工資補償之規定。況依勞
      基法第59條，因被告繳交費用，使林子凱得獲勞工保險之
      失能給付補償，已足抵充原告此工資補償之請求。
（三）被告以前詞置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林子凱於108年8月29日之勞保投保薪資為30,300元，投保
      期間為108年8月29日至109年4月17日。
（二）被告於109年4月18日至109年9月18日止並未為林子凱投保
      勞保，亦未按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1項提撥不低於勞
      工每月工資6%之勞工退休金。
（三）被告自108年9月25日職災事故發生後並未給付原告任何醫
      療費用。
（四）林子凱已領取勞保醫療給付800元、傷病給付179,268元、
      失能給付1,818,000元。
（五）林子凱於108年9月25日發生之車禍事故屬於職業災害。　
四、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兩造爭執之點在於：（一）原告依照民法第486條前段
    、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1、2款、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等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給付
    職災醫療費用補償（378,488元）、108年8、9月工資（28,2
    80元）、原領工資補償（183,322元）、未提撥之勞工退休
    金（23,453元），是否有理由？（二）被告所為：「1、職
    災醫療費用補償，非由原告或其法定代理人所支付，且原告
    已與訴外人遠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請求，欠缺醫療費用
    補償必要性；2、原告領取之『勞工保險失能給付』1,818,000
    元得以抵充原告之『原領工資補償』數額」之抗辯，是否有理
    由？茲分述如下：
（一）原告依照民法第486條前段、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勞
      基法第59條第1項第1、2款、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等請求
      權基礎，請求被告給付職災醫療費用補償（378,488元）
      、108年8、9月工資（28,280元）、原領工資補償（183,3
      22元）、未提撥之勞工退休金（23,453元），是否有理由
      ？
　 1、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
      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
      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
      予以抵充之：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
      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
      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
      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第1款、
      第2款定有明文。據此可知，「職業災害」包括勞工因執
      行職務而遭遇之「職業傷害」，及因長期執行職務而罹患
      疾病之「職業病」兩種，但惟職業災害勞基法並未加以定
      義，然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5款款則定有：「職業災害
      ：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
      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
      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之規定，參酌
      同條第2-4款：「二、勞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三、雇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四、事業單
      位：指本法適用範圍內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及第
      4條：「本法適用於各業。」規定，及勞基法第59條職業
      災害補償之立意，無非係因近代的事業經營，由於機械或
      動力的使用，或由於化學物品或輻射性物品的使用，或由
      於工廠設備的不完善，或由於勞工的工作時間過長或一時
      的疏失，都可能發生職業上的災害，而致使勞工傷病、死
      亡或殘廢。勞工一旦不幸遭受職業上的災害，往往使勞工
      及其家屬的生活，陷於貧苦無依的絕境，固令由雇主負賠
      償或補償的責任。是以職業災害之認定標準，須具備：(1
      )「職務遂行性」：即災害係勞工基於勞動契約，在雇主
      指揮監督之下執行職務之過程中所發生；(2)「職務起因
      性」，即該災害與勞工所擔任之業務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
      ，亦即勞工因就業場所或作業活動及職業上原因所造成之
      傷害。
　 2、經查，原告主張林子凱前於於108年9月25日上午11時5分
      許，為執行公司業務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之普通重型
      機車，行經新北市八里區臨港大道與商港九路前路口處，
      因道路坑洞且未有相關警告標誌告知用路人，致林子凱不
      慎自摔，送醫後因創傷性硬腦膜下出血昏迷不醒，嗣於10
      9年9月18日於長照機構亡故，應屬職業災害等情，乃為兩
      造所不爭執，已如前揭不爭執事項（五）所示，且林子凱
      於系爭職災事件發生後，業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
      保局）申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職業傷害失能給付、職災
      醫療給付，經該局核定並發給前揭給付金額等情，亦如前
      揭不爭執事項（四）所示，亦有勞保局111年3月21日保職
      傷字第11113009060號函文及所附原告傷病給付、失能給
      付、職業災害自墊醫療費用核退等申請書等件影本存卷可
      考（見本院卷第105頁至第115頁）。衡諸林子凱於系爭職
      災事件發生時，係受雇於被告公司，擔任大理石業務工作
      ，而為執行公司職務，始騎乘機車前往前揭事故地點，而
      發生前揭事故受有傷害，終致死亡，揆諸前揭解釋，應屬
      職業災害。原告為林子凱之子，亦為其唯一之繼承人等情
      ，亦有原告之戶籍謄本、林子凱除戶謄本、死亡證明書、
      繼承系統表等件影本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23頁至第27頁
      、第75頁），自得本於繼承之法律關係，並依林子凱與被
      告間之勞動契約法律關係請求給付工資、勞基法第59條第
      1款、第2款規定請求給付醫療費用補償、原領工資補償及
      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請求被告負未提撥勞工退休金之
      損害賠償責任。
　 3、茲就原告之各項請求金額分別審酌如下：
　 （1）職業災害醫療費用補償部分：
　　   A、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
          時，雇主應依左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
          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
          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
          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
          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勞基法
          第59條第1款定有明文。經查，系爭職災事件確屬職
          業災害，被告對於林子凱所受傷害為系爭職災事故所
          致，亦不爭執，則原告主張被告就林子凱因職業災害
          所受前揭傷害而支出之必要醫療費用，應依勞基法第
          59條第1款規定負補償責任，自屬有據。
       B、經查，原告主張如附表編號1所示支出金額，共計379
          ,288元均屬醫療費用等情，有馬偕醫院醫療費用繳費
          證明、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住院醫療費用證明書等件影
          本為證（見本院卷第77頁至第103頁、第131頁至第14
          5頁）。考諸前揭繳費證明內容所載，林子凱在上開
          醫療院所就醫期間支出之費用包括病房費、診察費、
          藥品費、手術費等項目，應係就林子凱因系爭職災事
          故所受傷害後接受之治療，堪認與系爭職災事故有相
          當因果關係，應認原告業已舉證證明為必要之醫療費
          用。至林子凱在馬偕醫院所支出之證明書費580元、4
          90元、280元、1130元、700元、170元、100元、70元
          ，在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支出之證明書費245元、165元
          、280元、575元、635元，上開總計5,420元部分，因
          原告就此部分與醫療有何關連性未能舉證證明，應予
          剔除。則除上述剔除項目外，另扣除原告申請核退職
          業災害自墊醫療費用800元（見本院卷第106頁、第11
          3頁），其餘經核均係系爭職災事故所致傷害之必要
          醫療費用。是原告請求被告補償上開必要醫療費用37
          3,068元（計算式：379,288－5,420－800＝373,068），
          洵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2）原領工資補償部分：
　　   A、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
          時，雇主應依左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
          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
          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
          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
          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
          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三款之殘廢給付標準者
          ，雇主得一次給付四十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
          工資補償責任，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定有明文。是依
          前述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前段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
          災害而致傷害，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即應按其
          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又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依
          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請求雇主補償工資，以在醫
          療中者為限。如已治療終止，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
          定其身體遺存殘廢者，則得依同條第3款請求雇主給
          付殘廢補償，不得再請求雇主補償治療終止後之工資
          （最高法院95年台上第1913號判決參照）。又依勞基
          法施行細則第31條規定，同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原領
          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一日正常工作時間
          所得之工資。
　　　 B、原告主張本件其原領工資之金額，依其遭遇系爭職災
          事故前1個月之工資，以每月投保薪資30,300元，日
          薪應以1,010元計算等節，乃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原
          告主張受有職業傷害之前1個月之日薪為1,010元，堪
          以認定。又原告主張之醫療期間為自108年9月26日起
          至109年9月18日止，共計359日，亦為被告所未爭執
          。是原告得請求自上開期間，共計359日之原領工資
          補償數額為362,590元（計算式：1,010×359＝362,590
          ），扣除林子凱自勞保局領得之傷病給付179,268元
          ，被告得抗辯抵充（見本院卷第105頁），原告尚得
          向被告請求183,322元（計算式：362,590－179,268＝1
          83,322）。
　 （3）原告主張被告未給付108年8、9月薪資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就108年8月29日至108年9月25日間，並未
        給付林子凱薪資，其薪資金額應以投保薪資30,300元換
        算日薪1,010元，被告應給付原告28,280元（計算式：1
        ,010×28＝28,280）等節，乃為被告所未爭執。是原告此
        部分之請求，應有理由。
   （4）原告主張被告應為林子凱提繳勞工退休金部分：
　　　 A、按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
          ，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雇主未依本條例
          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
          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條例第14
          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勞工遭遇職業
          災害，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期間，雇主應以勞動基準法
          第五十九條第二款規定之原領工資，依月提繳分級表
          按月為勞工提繳退休金，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亦
          有明文。　　
　　　 B、原告主張被告迄未給付林子凱前揭原領工資補償及10
          8年8、9月份之工資，合計390,870元，應依前揭規定
          為林子凱提繳勞工退休金，迄未提繳，被告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等情。因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原領工資補償
          、108年8、9月份工資等節，業經本院審認如前，則
          被告自應就其未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對原告負損害賠
          償責任。而本件原告主張林子凱每月之工資為30,300
          元，依月提繳分級表之金額計算，被告原應提繳之金
          額為23,089元，原告自得請求賠償之。原告之請求逾
          此範圍者，為無理由。
　　 （5）綜上，原告本件得請求之金額合計為607,759元（計
          算式：373,068＋183,322＋28,280＋23,089＝607,759）
          ；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二）被告所為：「1、職災醫療費用補償，非由原告或其法定
      代理人所支付，且原告已與訴外人遠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請求，欠缺醫療費用補償必要性；2、原告領取之『勞
      工保險失能給付』1,818,000元得以抵充原告之『原領工資
      補償』數額」之抗辯，是否有理由？
　 1、就被告抗辯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請求醫療費用補償
      部分，經林子凱之姊夫黃英修給付，亦經遠揚公司給付和
      解金額，故林子凱並無必需之醫療費用需補償部分：
　 （1）按雇主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所負之補償責任，係法定補
        償責任，此與依民法規定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者不同。
        勞基法第60條規定，雇主依同法第59條規定給付之補償
        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旨在避
        免勞工或其他有請求權人就同一職業災害所生之損害，
        對於雇主為重複請求，有失損益相抵之原則（立法理由
        參照）。上訴人並非立都公司之受僱人，其受領上開職
        業災害傷病給付及失能給付，復非由立都公司負擔保險
        費投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所獲得之保險給付。上訴人既
        非請求立都公司負勞基法之連帶補償責任，其請求因立
        都公司不法侵權行為所受減少勞動能力之損害，與屬於
        原領工資補償及殘廢補償性質之傷病給付、失能給付者
        不同，並無重複請求可言（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
        076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勞基法第59條補償規定
        ，係為保障勞工，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
        特別規定，性質上非屬損害賠償。且按職業災害補償乃
        對受到「與工作有關傷害」之受僱人，提供及時有效之
        薪資利益、醫療照顧及勞動力重建措施之制度，使受僱
        人及受其扶養之家屬不致陷入貧困之境，造成社會問題
        ，其宗旨非在對違反義務、具有故意過失之雇主加以制
        裁或課以責任，而係維護勞動者及其家屬之生存權，並
        保存或重建個人及社會之勞動力，是以職業災害補償制
        度之特質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凡雇主對於業務上災害
        之發生，不問其主觀上有無故意過失，皆應負補償之責
        任，此與侵權行為人必須違反注意義務，而有故意或過
        失時始需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不同。是勞基法第59條第1
        款所稱「必需之醫療費用」亦屬損失填補型態之一，應
        以其支出之醫療費用乃依醫師指示所為之必要性及有效
        性之支出，或屬醫療之必要行為，得請求雇主予以補償
        ，其是否屬必需之醫療費用，自與是否已給付、是否為
        勞工自己給付或勞工是否基於其他法律關係已受賠償，
        均無關連。又勞基法第59條但書所規定得予以抵充之前
        提要件為「支付之費用係由雇主負擔」，旨在避免勞工
        或其他有請求權人就同一職業災害所生之損害，對於雇
        主為重複請求，有失損益相抵之原則。
　 （2）經查，被告辯稱林子凱前揭支出之醫療費用係由訴外人
        黃英修支出，且亦經遠揚公司對原告等人賠償，故非屬
        「必需之醫療費用」云云，揆諸前揭解釋，顯然係對於
        「必需之醫療費用」之定義及要件有所誤解。本件原告
        既已舉證林子凱於馬偕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就醫時
        支出之醫療費用，均係基於醫師之醫囑指示治療而支出
        ，自屬勞基法第59條第1款所指必需之醫療費用，與何
        人實際支付、何人給付損害賠償金額毫無關連。又縱林
        子凱之前揭醫療費用係由黃英修給付、遠揚公司另對原
        告等人依和解契約履行損害賠償責任，因均非被告所給
        付，原告就此對被告為本件請求，亦無若何對雇主重複
        請求之情事，被告自亦無從抗辯抵充而拒絕給付之餘地
        。是被告前揭所辯，殊非可採。而被告另聲明人證，聲
        請通知證人即被告抗辯實際支付林子凱醫療費用之黃英
        修到庭，即無必要，應予駁回。
　 2、被告抗辯林子凱領得之勞保失能補償，應得抵充原告依勞
      基法第59條第2款請求之原領工資補償部分：
　 （1）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
        ，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
        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
        雇主得予以抵充之，勞基法第59條本文、但書定有明文
        。
　 （2）被告固抗辯稱林子凱所領得之勞保失能補償，應予抵充
        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請求之原領工資補償云云。
        惟查，勞基法第59條各款間之補償責任，互相間並無抵
        充關係，而就勞保所為給付，亦以性質相同者得始得互
        為抵充，如原領工資補償應以勞保傷病給付，失能補償
        應以勞保失能給付抵充為是（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
        第2076號判決同此意旨）。則本件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
        第2款請求之原領工資補償，業已抵充林子凱領得之勞
        保傷病給付金額，已如前述。且原告本件亦非依勞基法
        第59條第3款請求被告給付失能補償，則被告自無從以
        性質與原領工資補償相異之勞保失能給付，對原告本件
        請求為抵充之抗辯。是被告此部分所辯，亦無理由。
五、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
    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
    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
    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
    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
    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
    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
    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
    3條亦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
    之給付，既經原告起訴而送達訴狀，被告迄未給付，當應負
    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3月10
    日（見本院卷第57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86條前段、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
    段、第59條第1項第1、2款、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請求被
    告應給付607,759元，及自111年3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
    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係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應依勞動事件法
    第4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
    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至原告
    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
    核與判決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裕涵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7　　日
                              書記官　林怡彣
附表：原告請求（新臺幣/元）
編號 請求項目 細項 金額 抵充數額 請求金額 1 醫療費 淡水馬偕142,065元、臺北市立聯合醫院237,223元 379,288 800 378,488 2 原領工資 108/09/26-109/09/18，共359日，以投保日薪1,010元計算 362,590 179,268 183,322 3 108年8月及 108年9月工資 108/08/29-09/25，共28日，以投保日薪1,010元計算 28,280 0 28,280 4 勞工退休金提撥 薪資及原領工資補償合計390,870元，以6%計算 23,453 0 23,453 共計 　 　 793,611 　 613,543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勞訴字第408號
原      告  林承謙  
法定代理人  黃薏庭  
訴訟代理人  林晉佑律師
被      告  睿騰國際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賴宥瑀  
訴訟代理人  許俊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5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拾萬柒仟柒佰伍拾玖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三月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拾萬柒仟柒佰伍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914,32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1年12月28日減縮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613,5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第413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揭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為訴外人林子凱之子，且為其唯一繼承人，林子凱於108年8月29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大理石廠之業務，勞工保險（下稱勞保）投保薪資為30,300元，投保期間為108年8月29日至109年4月17日。林子凱於108年9月25日上午11時5分許，為執行公司業務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之普通重型機車，行經新北市八里區臨港大道與商港九路前路口處，因道路坑洞且未有相關警告標誌告知用路人，致林子凱不慎自摔，送醫後因創傷性硬腦膜下出血昏迷不醒，嗣於109年9月18日於長照機構亡故（下稱系爭職災事件）。上開事故屬於職業災害，而被告自108年9月25日職災事故發生後均未給付原告任何醫療費用。
（二）勞工職業災害補償之性質非損害賠償，而為法定補償責任，採無過失責任主義，不問雇主有無故意過失皆負補償責任，受僱人縱與有過失，亦不減損其應有之權利。除資方已為職災補償給付或有法定抵充之事由，不因他人給付而滌除被告義務。又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之原領工資補償及失能補償之構成要件、補償標準、補償內容均不相同，乃勞工得併為請求之項目，非競合關係。且被告無行使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但書工資終結補償之權利，復無依法終止雙方間勞動關係，被告應負工資補償義務。原告為本件職業災害之請求權人，被告應給付原告613,543元，即詳如附表所示之項目及金額。
（三）爰依民法第486條前段、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1、2款、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613,5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1款，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378,488元，惟該費用已由林子凱之姊夫黃英修支付，並非由原告或其法定代理人支付，已無需再給付醫療費用，且遠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揚公司）已分別給付賴淑貞5,165,059元、黃薏庭1,300,000元之和解金，與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1款規定「必需」之醫療費用為補償要件，顯有未合。原告亦未證明其主張醫療費用之必需性及補償範圍標準及依據，故原告主張之醫療費用不足採信。
（二）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請求被告給付390,870元之工資補償，惟依勞基法第59條第2項之意旨，若符失能給付標準者，則不符工資補償之規定。林子凱已領取勞工保險失能給付1,818,000元，自不符工資補償之規定。況依勞基法第59條，因被告繳交費用，使林子凱得獲勞工保險之失能給付補償，已足抵充原告此工資補償之請求。
（三）被告以前詞置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林子凱於108年8月29日之勞保投保薪資為30,300元，投保期間為108年8月29日至109年4月17日。
（二）被告於109年4月18日至109年9月18日止並未為林子凱投保勞保，亦未按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1項提撥不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之勞工退休金。
（三）被告自108年9月25日職災事故發生後並未給付原告任何醫療費用。
（四）林子凱已領取勞保醫療給付800元、傷病給付179,268元、失能給付1,818,000元。
（五）林子凱於108年9月25日發生之車禍事故屬於職業災害。　
四、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兩造爭執之點在於：（一）原告依照民法第486條前段、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1、2款、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等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給付職災醫療費用補償（378,488元）、108年8、9月工資（28,280元）、原領工資補償（183,322元）、未提撥之勞工退休金（23,453元），是否有理由？（二）被告所為：「1、職災醫療費用補償，非由原告或其法定代理人所支付，且原告已與訴外人遠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請求，欠缺醫療費用補償必要性；2、原告領取之『勞工保險失能給付』1,818,000元得以抵充原告之『原領工資補償』數額」之抗辯，是否有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原告依照民法第486條前段、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1、2款、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等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給付職災醫療費用補償（378,488元）、108年8、9月工資（28,280元）、原領工資補償（183,322元）、未提撥之勞工退休金（23,453元），是否有理由？
　 1、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定有明文。據此可知，「職業災害」包括勞工因執行職務而遭遇之「職業傷害」，及因長期執行職務而罹患疾病之「職業病」兩種，但惟職業災害勞基法並未加以定義，然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5款款則定有：「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之規定，參酌同條第2-4款：「二、勞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三、雇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四、事業單位：指本法適用範圍內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及第4條：「本法適用於各業。」規定，及勞基法第59條職業災害補償之立意，無非係因近代的事業經營，由於機械或動力的使用，或由於化學物品或輻射性物品的使用，或由於工廠設備的不完善，或由於勞工的工作時間過長或一時的疏失，都可能發生職業上的災害，而致使勞工傷病、死亡或殘廢。勞工一旦不幸遭受職業上的災害，往往使勞工及其家屬的生活，陷於貧苦無依的絕境，固令由雇主負賠償或補償的責任。是以職業災害之認定標準，須具備：(1)「職務遂行性」：即災害係勞工基於勞動契約，在雇主指揮監督之下執行職務之過程中所發生；(2)「職務起因性」，即該災害與勞工所擔任之業務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亦即勞工因就業場所或作業活動及職業上原因所造成之傷害。
　 2、經查，原告主張林子凱前於於108年9月25日上午11時5分許，為執行公司業務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之普通重型機車，行經新北市八里區臨港大道與商港九路前路口處，因道路坑洞且未有相關警告標誌告知用路人，致林子凱不慎自摔，送醫後因創傷性硬腦膜下出血昏迷不醒，嗣於109年9月18日於長照機構亡故，應屬職業災害等情，乃為兩造所不爭執，已如前揭不爭執事項（五）所示，且林子凱於系爭職災事件發生後，業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申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職業傷害失能給付、職災醫療給付，經該局核定並發給前揭給付金額等情，亦如前揭不爭執事項（四）所示，亦有勞保局111年3月21日保職傷字第11113009060號函文及所附原告傷病給付、失能給付、職業災害自墊醫療費用核退等申請書等件影本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05頁至第115頁）。衡諸林子凱於系爭職災事件發生時，係受雇於被告公司，擔任大理石業務工作，而為執行公司職務，始騎乘機車前往前揭事故地點，而發生前揭事故受有傷害，終致死亡，揆諸前揭解釋，應屬職業災害。原告為林子凱之子，亦為其唯一之繼承人等情，亦有原告之戶籍謄本、林子凱除戶謄本、死亡證明書、繼承系統表等件影本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23頁至第27頁、第75頁），自得本於繼承之法律關係，並依林子凱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法律關係請求給付工資、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給付醫療費用補償、原領工資補償及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請求被告負未提撥勞工退休金之損害賠償責任。
　 3、茲就原告之各項請求金額分別審酌如下：
　 （1）職業災害醫療費用補償部分：
　　   A、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左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定有明文。經查，系爭職災事件確屬職業災害，被告對於林子凱所受傷害為系爭職災事故所致，亦不爭執，則原告主張被告就林子凱因職業災害所受前揭傷害而支出之必要醫療費用，應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定負補償責任，自屬有據。
       B、經查，原告主張如附表編號1所示支出金額，共計379,288元均屬醫療費用等情，有馬偕醫院醫療費用繳費證明、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住院醫療費用證明書等件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77頁至第103頁、第131頁至第145頁）。考諸前揭繳費證明內容所載，林子凱在上開醫療院所就醫期間支出之費用包括病房費、診察費、藥品費、手術費等項目，應係就林子凱因系爭職災事故所受傷害後接受之治療，堪認與系爭職災事故有相當因果關係，應認原告業已舉證證明為必要之醫療費用。至林子凱在馬偕醫院所支出之證明書費580元、490元、280元、1130元、700元、170元、100元、70元，在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支出之證明書費245元、165元、280元、575元、635元，上開總計5,420元部分，因原告就此部分與醫療有何關連性未能舉證證明，應予剔除。則除上述剔除項目外，另扣除原告申請核退職業災害自墊醫療費用800元（見本院卷第106頁、第113頁），其餘經核均係系爭職災事故所致傷害之必要醫療費用。是原告請求被告補償上開必要醫療費用373,068元（計算式：379,288－5,420－800＝373,068），洵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2）原領工資補償部分：
　　   A、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左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三款之殘廢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四十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定有明文。是依前述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前段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傷害，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即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又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請求雇主補償工資，以在醫療中者為限。如已治療終止，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殘廢者，則得依同條第3款請求雇主給付殘廢補償，不得再請求雇主補償治療終止後之工資（最高法院95年台上第1913號判決參照）。又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規定，同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一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
　　　 B、原告主張本件其原領工資之金額，依其遭遇系爭職災事故前1個月之工資，以每月投保薪資30,300元，日薪應以1,010元計算等節，乃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主張受有職業傷害之前1個月之日薪為1,010元，堪以認定。又原告主張之醫療期間為自108年9月26日起至109年9月18日止，共計359日，亦為被告所未爭執。是原告得請求自上開期間，共計359日之原領工資補償數額為362,590元（計算式：1,010×359＝362,590），扣除林子凱自勞保局領得之傷病給付179,268元，被告得抗辯抵充（見本院卷第105頁），原告尚得向被告請求183,322元（計算式：362,590－179,268＝183,322）。
　 （3）原告主張被告未給付108年8、9月薪資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就108年8月29日至108年9月25日間，並未給付林子凱薪資，其薪資金額應以投保薪資30,300元換算日薪1,010元，被告應給付原告28,280元（計算式：1,010×28＝28,280）等節，乃為被告所未爭執。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有理由。
   （4）原告主張被告應為林子凱提繳勞工退休金部分：
　　　 A、按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勞工遭遇職業災害，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期間，雇主應以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第二款規定之原領工資，依月提繳分級表按月為勞工提繳退休金，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亦有明文。　　
　　　 B、原告主張被告迄未給付林子凱前揭原領工資補償及108年8、9月份之工資，合計390,870元，應依前揭規定為林子凱提繳勞工退休金，迄未提繳，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因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原領工資補償、108年8、9月份工資等節，業經本院審認如前，則被告自應就其未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而本件原告主張林子凱每月之工資為30,300元，依月提繳分級表之金額計算，被告原應提繳之金額為23,089元，原告自得請求賠償之。原告之請求逾此範圍者，為無理由。
　　 （5）綜上，原告本件得請求之金額合計為607,759元（計算式：373,068＋183,322＋28,280＋23,089＝607,759）；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二）被告所為：「1、職災醫療費用補償，非由原告或其法定代理人所支付，且原告已與訴外人遠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請求，欠缺醫療費用補償必要性；2、原告領取之『勞工保險失能給付』1,818,000元得以抵充原告之『原領工資補償』數額」之抗辯，是否有理由？
　 1、就被告抗辯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請求醫療費用補償部分，經林子凱之姊夫黃英修給付，亦經遠揚公司給付和解金額，故林子凱並無必需之醫療費用需補償部分：
　 （1）按雇主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所負之補償責任，係法定補償責任，此與依民法規定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者不同。勞基法第60條規定，雇主依同法第59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旨在避免勞工或其他有請求權人就同一職業災害所生之損害，對於雇主為重複請求，有失損益相抵之原則（立法理由參照）。上訴人並非立都公司之受僱人，其受領上開職業災害傷病給付及失能給付，復非由立都公司負擔保險費投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所獲得之保險給付。上訴人既非請求立都公司負勞基法之連帶補償責任，其請求因立都公司不法侵權行為所受減少勞動能力之損害，與屬於原領工資補償及殘廢補償性質之傷病給付、失能給付者不同，並無重複請求可言（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076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勞基法第59條補償規定，係為保障勞工，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特別規定，性質上非屬損害賠償。且按職業災害補償乃對受到「與工作有關傷害」之受僱人，提供及時有效之薪資利益、醫療照顧及勞動力重建措施之制度，使受僱人及受其扶養之家屬不致陷入貧困之境，造成社會問題，其宗旨非在對違反義務、具有故意過失之雇主加以制裁或課以責任，而係維護勞動者及其家屬之生存權，並保存或重建個人及社會之勞動力，是以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之特質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凡雇主對於業務上災害之發生，不問其主觀上有無故意過失，皆應負補償之責任，此與侵權行為人必須違反注意義務，而有故意或過失時始需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不同。是勞基法第59條第1款所稱「必需之醫療費用」亦屬損失填補型態之一，應以其支出之醫療費用乃依醫師指示所為之必要性及有效性之支出，或屬醫療之必要行為，得請求雇主予以補償，其是否屬必需之醫療費用，自與是否已給付、是否為勞工自己給付或勞工是否基於其他法律關係已受賠償，均無關連。又勞基法第59條但書所規定得予以抵充之前提要件為「支付之費用係由雇主負擔」，旨在避免勞工或其他有請求權人就同一職業災害所生之損害，對於雇主為重複請求，有失損益相抵之原則。
　 （2）經查，被告辯稱林子凱前揭支出之醫療費用係由訴外人黃英修支出，且亦經遠揚公司對原告等人賠償，故非屬「必需之醫療費用」云云，揆諸前揭解釋，顯然係對於「必需之醫療費用」之定義及要件有所誤解。本件原告既已舉證林子凱於馬偕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就醫時支出之醫療費用，均係基於醫師之醫囑指示治療而支出，自屬勞基法第59條第1款所指必需之醫療費用，與何人實際支付、何人給付損害賠償金額毫無關連。又縱林子凱之前揭醫療費用係由黃英修給付、遠揚公司另對原告等人依和解契約履行損害賠償責任，因均非被告所給付，原告就此對被告為本件請求，亦無若何對雇主重複請求之情事，被告自亦無從抗辯抵充而拒絕給付之餘地。是被告前揭所辯，殊非可採。而被告另聲明人證，聲請通知證人即被告抗辯實際支付林子凱醫療費用之黃英修到庭，即無必要，應予駁回。
　 2、被告抗辯林子凱領得之勞保失能補償，應得抵充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請求之原領工資補償部分：
　 （1）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勞基法第59條本文、但書定有明文。
　 （2）被告固抗辯稱林子凱所領得之勞保失能補償，應予抵充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請求之原領工資補償云云。惟查，勞基法第59條各款間之補償責任，互相間並無抵充關係，而就勞保所為給付，亦以性質相同者得始得互為抵充，如原領工資補償應以勞保傷病給付，失能補償應以勞保失能給付抵充為是（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076號判決同此意旨）。則本件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請求之原領工資補償，業已抵充林子凱領得之勞保傷病給付金額，已如前述。且原告本件亦非依勞基法第59條第3款請求被告給付失能補償，則被告自無從以性質與原領工資補償相異之勞保失能給付，對原告本件請求為抵充之抗辯。是被告此部分所辯，亦無理由。
五、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原告起訴而送達訴狀，被告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3月10日（見本院卷第57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86條前段、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第59條第1項第1、2款、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請求被告應給付607,759元，及自111年3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係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應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裕涵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7　　日
                              書記官　林怡彣
附表：原告請求（新臺幣/元）
		編號

		請求項目

		細項

		金額

		抵充數額

		請求金額



		1

		醫療費

		淡水馬偕142,065元、臺北市立聯合醫院237,223元

		379,288

		800

		378,488



		2

		原領工資

		108/09/26-109/09/18，共359日，以投保日薪1,010元計算

		362,590

		179,268

		183,322



		3

		108年8月及
108年9月工資

		108/08/29-09/25，共28日，以投保日薪1,010元計算

		28,280

		0

		28,280



		4

		勞工退休金提撥

		薪資及原領工資補償合計390,870元，以6%計算

		23,453

		0

		23,453



		共計

		　

		　

		793,611

		　

		613,543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勞訴字第408號
原      告  林承謙  
法定代理人  黃薏庭  
訴訟代理人  林晉佑律師
被      告  睿騰國際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賴宥瑀  
訴訟代理人  許俊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5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拾萬柒仟柒佰伍拾玖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三月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拾萬柒仟柒佰伍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914,32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1年12月28日減縮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613,5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第413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揭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為訴外人林子凱之子，且為其唯一繼承人，林子凱於108年8月29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大理石廠之業務，勞工保險（下稱勞保）投保薪資為30,300元，投保期間為108年8月29日至109年4月17日。林子凱於108年9月25日上午11時5分許，為執行公司業務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之普通重型機車，行經新北市八里區臨港大道與商港九路前路口處，因道路坑洞且未有相關警告標誌告知用路人，致林子凱不慎自摔，送醫後因創傷性硬腦膜下出血昏迷不醒，嗣於109年9月18日於長照機構亡故（下稱系爭職災事件）。上開事故屬於職業災害，而被告自108年9月25日職災事故發生後均未給付原告任何醫療費用。
（二）勞工職業災害補償之性質非損害賠償，而為法定補償責任，採無過失責任主義，不問雇主有無故意過失皆負補償責任，受僱人縱與有過失，亦不減損其應有之權利。除資方已為職災補償給付或有法定抵充之事由，不因他人給付而滌除被告義務。又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之原領工資補償及失能補償之構成要件、補償標準、補償內容均不相同，乃勞工得併為請求之項目，非競合關係。且被告無行使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但書工資終結補償之權利，復無依法終止雙方間勞動關係，被告應負工資補償義務。原告為本件職業災害之請求權人，被告應給付原告613,543元，即詳如附表所示之項目及金額。
（三）爰依民法第486條前段、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1、2款、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613,5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1款，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378,488元，惟該費用已由林子凱之姊夫黃英修支付，並非由原告或其法定代理人支付，已無需再給付醫療費用，且遠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揚公司）已分別給付賴淑貞5,165,059元、黃薏庭1,300,000元之和解金，與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1款規定「必需」之醫療費用為補償要件，顯有未合。原告亦未證明其主張醫療費用之必需性及補償範圍標準及依據，故原告主張之醫療費用不足採信。
（二）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請求被告給付390,870元之工資補償，惟依勞基法第59條第2項之意旨，若符失能給付標準者，則不符工資補償之規定。林子凱已領取勞工保險失能給付1,818,000元，自不符工資補償之規定。況依勞基法第59條，因被告繳交費用，使林子凱得獲勞工保險之失能給付補償，已足抵充原告此工資補償之請求。
（三）被告以前詞置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林子凱於108年8月29日之勞保投保薪資為30,300元，投保期間為108年8月29日至109年4月17日。
（二）被告於109年4月18日至109年9月18日止並未為林子凱投保勞保，亦未按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1項提撥不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之勞工退休金。
（三）被告自108年9月25日職災事故發生後並未給付原告任何醫療費用。
（四）林子凱已領取勞保醫療給付800元、傷病給付179,268元、失能給付1,818,000元。
（五）林子凱於108年9月25日發生之車禍事故屬於職業災害。　
四、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兩造爭執之點在於：（一）原告依照民法第486條前段、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1、2款、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等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給付職災醫療費用補償（378,488元）、108年8、9月工資（28,280元）、原領工資補償（183,322元）、未提撥之勞工退休金（23,453元），是否有理由？（二）被告所為：「1、職災醫療費用補償，非由原告或其法定代理人所支付，且原告已與訴外人遠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請求，欠缺醫療費用補償必要性；2、原告領取之『勞工保險失能給付』1,818,000元得以抵充原告之『原領工資補償』數額」之抗辯，是否有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原告依照民法第486條前段、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1、2款、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等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給付職災醫療費用補償（378,488元）、108年8、9月工資（28,280元）、原領工資補償（183,322元）、未提撥之勞工退休金（23,453元），是否有理由？
　 1、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定有明文。據此可知，「職業災害」包括勞工因執行職務而遭遇之「職業傷害」，及因長期執行職務而罹患疾病之「職業病」兩種，但惟職業災害勞基法並未加以定義，然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5款款則定有：「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之規定，參酌同條第2-4款：「二、勞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三、雇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四、事業單位：指本法適用範圍內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及第4條：「本法適用於各業。」規定，及勞基法第59條職業災害補償之立意，無非係因近代的事業經營，由於機械或動力的使用，或由於化學物品或輻射性物品的使用，或由於工廠設備的不完善，或由於勞工的工作時間過長或一時的疏失，都可能發生職業上的災害，而致使勞工傷病、死亡或殘廢。勞工一旦不幸遭受職業上的災害，往往使勞工及其家屬的生活，陷於貧苦無依的絕境，固令由雇主負賠償或補償的責任。是以職業災害之認定標準，須具備：(1)「職務遂行性」：即災害係勞工基於勞動契約，在雇主指揮監督之下執行職務之過程中所發生；(2)「職務起因性」，即該災害與勞工所擔任之業務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亦即勞工因就業場所或作業活動及職業上原因所造成之傷害。
　 2、經查，原告主張林子凱前於於108年9月25日上午11時5分許，為執行公司業務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之普通重型機車，行經新北市八里區臨港大道與商港九路前路口處，因道路坑洞且未有相關警告標誌告知用路人，致林子凱不慎自摔，送醫後因創傷性硬腦膜下出血昏迷不醒，嗣於109年9月18日於長照機構亡故，應屬職業災害等情，乃為兩造所不爭執，已如前揭不爭執事項（五）所示，且林子凱於系爭職災事件發生後，業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申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職業傷害失能給付、職災醫療給付，經該局核定並發給前揭給付金額等情，亦如前揭不爭執事項（四）所示，亦有勞保局111年3月21日保職傷字第11113009060號函文及所附原告傷病給付、失能給付、職業災害自墊醫療費用核退等申請書等件影本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05頁至第115頁）。衡諸林子凱於系爭職災事件發生時，係受雇於被告公司，擔任大理石業務工作，而為執行公司職務，始騎乘機車前往前揭事故地點，而發生前揭事故受有傷害，終致死亡，揆諸前揭解釋，應屬職業災害。原告為林子凱之子，亦為其唯一之繼承人等情，亦有原告之戶籍謄本、林子凱除戶謄本、死亡證明書、繼承系統表等件影本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23頁至第27頁、第75頁），自得本於繼承之法律關係，並依林子凱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法律關係請求給付工資、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給付醫療費用補償、原領工資補償及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請求被告負未提撥勞工退休金之損害賠償責任。
　 3、茲就原告之各項請求金額分別審酌如下：
　 （1）職業災害醫療費用補償部分：
　　   A、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左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定有明文。經查，系爭職災事件確屬職業災害，被告對於林子凱所受傷害為系爭職災事故所致，亦不爭執，則原告主張被告就林子凱因職業災害所受前揭傷害而支出之必要醫療費用，應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定負補償責任，自屬有據。
       B、經查，原告主張如附表編號1所示支出金額，共計379,288元均屬醫療費用等情，有馬偕醫院醫療費用繳費證明、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住院醫療費用證明書等件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77頁至第103頁、第131頁至第145頁）。考諸前揭繳費證明內容所載，林子凱在上開醫療院所就醫期間支出之費用包括病房費、診察費、藥品費、手術費等項目，應係就林子凱因系爭職災事故所受傷害後接受之治療，堪認與系爭職災事故有相當因果關係，應認原告業已舉證證明為必要之醫療費用。至林子凱在馬偕醫院所支出之證明書費580元、490元、280元、1130元、700元、170元、100元、70元，在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支出之證明書費245元、165元、280元、575元、635元，上開總計5,420元部分，因原告就此部分與醫療有何關連性未能舉證證明，應予剔除。則除上述剔除項目外，另扣除原告申請核退職業災害自墊醫療費用800元（見本院卷第106頁、第113頁），其餘經核均係系爭職災事故所致傷害之必要醫療費用。是原告請求被告補償上開必要醫療費用373,068元（計算式：379,288－5,420－800＝373,068），洵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2）原領工資補償部分：
　　   A、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左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三款之殘廢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四十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定有明文。是依前述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前段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傷害，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即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又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請求雇主補償工資，以在醫療中者為限。如已治療終止，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殘廢者，則得依同條第3款請求雇主給付殘廢補償，不得再請求雇主補償治療終止後之工資（最高法院95年台上第1913號判決參照）。又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規定，同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一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
　　　 B、原告主張本件其原領工資之金額，依其遭遇系爭職災事故前1個月之工資，以每月投保薪資30,300元，日薪應以1,010元計算等節，乃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主張受有職業傷害之前1個月之日薪為1,010元，堪以認定。又原告主張之醫療期間為自108年9月26日起至109年9月18日止，共計359日，亦為被告所未爭執。是原告得請求自上開期間，共計359日之原領工資補償數額為362,590元（計算式：1,010×359＝362,590），扣除林子凱自勞保局領得之傷病給付179,268元，被告得抗辯抵充（見本院卷第105頁），原告尚得向被告請求183,322元（計算式：362,590－179,268＝183,322）。
　 （3）原告主張被告未給付108年8、9月薪資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就108年8月29日至108年9月25日間，並未給付林子凱薪資，其薪資金額應以投保薪資30,300元換算日薪1,010元，被告應給付原告28,280元（計算式：1,010×28＝28,280）等節，乃為被告所未爭執。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有理由。
   （4）原告主張被告應為林子凱提繳勞工退休金部分：
　　　 A、按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勞工遭遇職業災害，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期間，雇主應以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第二款規定之原領工資，依月提繳分級表按月為勞工提繳退休金，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亦有明文。　　
　　　 B、原告主張被告迄未給付林子凱前揭原領工資補償及108年8、9月份之工資，合計390,870元，應依前揭規定為林子凱提繳勞工退休金，迄未提繳，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因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原領工資補償、108年8、9月份工資等節，業經本院審認如前，則被告自應就其未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而本件原告主張林子凱每月之工資為30,300元，依月提繳分級表之金額計算，被告原應提繳之金額為23,089元，原告自得請求賠償之。原告之請求逾此範圍者，為無理由。
　　 （5）綜上，原告本件得請求之金額合計為607,759元（計算式：373,068＋183,322＋28,280＋23,089＝607,759）；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二）被告所為：「1、職災醫療費用補償，非由原告或其法定代理人所支付，且原告已與訴外人遠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請求，欠缺醫療費用補償必要性；2、原告領取之『勞工保險失能給付』1,818,000元得以抵充原告之『原領工資補償』數額」之抗辯，是否有理由？
　 1、就被告抗辯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請求醫療費用補償部分，經林子凱之姊夫黃英修給付，亦經遠揚公司給付和解金額，故林子凱並無必需之醫療費用需補償部分：
　 （1）按雇主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所負之補償責任，係法定補償責任，此與依民法規定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者不同。勞基法第60條規定，雇主依同法第59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旨在避免勞工或其他有請求權人就同一職業災害所生之損害，對於雇主為重複請求，有失損益相抵之原則（立法理由參照）。上訴人並非立都公司之受僱人，其受領上開職業災害傷病給付及失能給付，復非由立都公司負擔保險費投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所獲得之保險給付。上訴人既非請求立都公司負勞基法之連帶補償責任，其請求因立都公司不法侵權行為所受減少勞動能力之損害，與屬於原領工資補償及殘廢補償性質之傷病給付、失能給付者不同，並無重複請求可言（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076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勞基法第59條補償規定，係為保障勞工，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特別規定，性質上非屬損害賠償。且按職業災害補償乃對受到「與工作有關傷害」之受僱人，提供及時有效之薪資利益、醫療照顧及勞動力重建措施之制度，使受僱人及受其扶養之家屬不致陷入貧困之境，造成社會問題，其宗旨非在對違反義務、具有故意過失之雇主加以制裁或課以責任，而係維護勞動者及其家屬之生存權，並保存或重建個人及社會之勞動力，是以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之特質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凡雇主對於業務上災害之發生，不問其主觀上有無故意過失，皆應負補償之責任，此與侵權行為人必須違反注意義務，而有故意或過失時始需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不同。是勞基法第59條第1款所稱「必需之醫療費用」亦屬損失填補型態之一，應以其支出之醫療費用乃依醫師指示所為之必要性及有效性之支出，或屬醫療之必要行為，得請求雇主予以補償，其是否屬必需之醫療費用，自與是否已給付、是否為勞工自己給付或勞工是否基於其他法律關係已受賠償，均無關連。又勞基法第59條但書所規定得予以抵充之前提要件為「支付之費用係由雇主負擔」，旨在避免勞工或其他有請求權人就同一職業災害所生之損害，對於雇主為重複請求，有失損益相抵之原則。
　 （2）經查，被告辯稱林子凱前揭支出之醫療費用係由訴外人黃英修支出，且亦經遠揚公司對原告等人賠償，故非屬「必需之醫療費用」云云，揆諸前揭解釋，顯然係對於「必需之醫療費用」之定義及要件有所誤解。本件原告既已舉證林子凱於馬偕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就醫時支出之醫療費用，均係基於醫師之醫囑指示治療而支出，自屬勞基法第59條第1款所指必需之醫療費用，與何人實際支付、何人給付損害賠償金額毫無關連。又縱林子凱之前揭醫療費用係由黃英修給付、遠揚公司另對原告等人依和解契約履行損害賠償責任，因均非被告所給付，原告就此對被告為本件請求，亦無若何對雇主重複請求之情事，被告自亦無從抗辯抵充而拒絕給付之餘地。是被告前揭所辯，殊非可採。而被告另聲明人證，聲請通知證人即被告抗辯實際支付林子凱醫療費用之黃英修到庭，即無必要，應予駁回。
　 2、被告抗辯林子凱領得之勞保失能補償，應得抵充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請求之原領工資補償部分：
　 （1）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勞基法第59條本文、但書定有明文。
　 （2）被告固抗辯稱林子凱所領得之勞保失能補償，應予抵充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請求之原領工資補償云云。惟查，勞基法第59條各款間之補償責任，互相間並無抵充關係，而就勞保所為給付，亦以性質相同者得始得互為抵充，如原領工資補償應以勞保傷病給付，失能補償應以勞保失能給付抵充為是（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076號判決同此意旨）。則本件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請求之原領工資補償，業已抵充林子凱領得之勞保傷病給付金額，已如前述。且原告本件亦非依勞基法第59條第3款請求被告給付失能補償，則被告自無從以性質與原領工資補償相異之勞保失能給付，對原告本件請求為抵充之抗辯。是被告此部分所辯，亦無理由。
五、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原告起訴而送達訴狀，被告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3月10日（見本院卷第57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86條前段、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第59條第1項第1、2款、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請求被告應給付607,759元，及自111年3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係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應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裕涵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7　　日
                              書記官　林怡彣
附表：原告請求（新臺幣/元）
編號 請求項目 細項 金額 抵充數額 請求金額 1 醫療費 淡水馬偕142,065元、臺北市立聯合醫院237,223元 379,288 800 378,488 2 原領工資 108/09/26-109/09/18，共359日，以投保日薪1,010元計算 362,590 179,268 183,322 3 108年8月及 108年9月工資 108/08/29-09/25，共28日，以投保日薪1,010元計算 28,280 0 28,280 4 勞工退休金提撥 薪資及原領工資補償合計390,870元，以6%計算 23,453 0 23,453 共計 　 　 793,611 　 613,543 

　　　
　　　


